
编审决算
财政部关于做好 1991 年度

国营商业、粮食企业

会计决算编审工作的通知

（9 1）财商字第 415 号

国营商业、粮食企业会计决算是国家财政决算的重

要组成部分。1991 年度国营商业、粮食企业会计决算工

作总的要求仍按财政部（90）财商字第 357号《关于做好

1990 年度国营商业、粮食企业会计决算编审工作的通

知》执行。现结合 1991 年度的新情况补充通知如下：

一、认真做好专项削价处理商品有关财务处理工

作。国家专项削价处理商品到今年 8 月底已全部结束，

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按照我部（91）财商字第 72 号和

257号文件精神，做好财务处理工作。

（一）严格区分一次性专项削价处理商品和一般性

削价处理商品。只有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属于本次专项

削价的商品削价损失才执行挂帐半息办法，企业一般性

商品削价仍按原办法处理。承包企业提取和使用商品

削价损失准备金办法继续执行。

（二）严格控制专项处理商品削价损失。企业本次

专项处理商品削价损失幅度平均超过 20%部分，不得

列“待处理损失”科目，只能通过商品削价损失准备金、

后备基金等自行解决。专项商品削价损失只能是商品

销售价低于原进价的部分，凡是商品销价高于或等于原

进价的，不管发生多少经营费用，均不得列专项商品削

价损失。

（三）严格审核企业可以虚提利息的归还贷款数额。

企业只能按已销售专项削价商品实际归还贷款虚提利

息，贷款未归还银行以前，一律不得虚提利息；专项削价

商品的削价损失和没有销售出去的专项商品，均不得虚

提利息，增加费用。

（四）认真审查，严肃查处专项削价处理商品过程中

的一些违纪行为。对搞库存“搬家”，虚假处理商品，套

取半息照顾的，要严肃处理。

二、认真做好商办工业和饮服企业有关财务处理工

作。根据国务院国发[ 1990]50号文件中“‘七五’期间扶

持副食品生产和供应的各项政策，‘八五’期间稳定不

变”的精神，考虑到商办工业企业实际情况，从 1991 年

至 1995年，对专门生产酱油、醋、豆制品、腌腊制品、酱、

酱菜、糖制小食品、儿童食品、小糕点、果脯蜜饯、果汁果

酱、干菜调料（不包括味精）和饲料加工企业，减半征收

所得税；对新办的某些食品工业企业免征所得税一年，

免税期满后，对纳税仍有困难的，按规定经税务机关批

准后可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定期的减征或免征所得税照

顾；对食品工业企业用自有资金开展的防治污染项目和

新上综合利用项目实现的利润，可在 5 年内免征所得

税；对专门生产婴、幼儿食品和直接供应大中小学生的

快餐，方便食品的企业或车间，其产品不进入市场，实行

内部供应价格，利润微薄又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可以免

征所得税；对新恢复的传统名特食品企业，可减半征收

所得税。

对商办工业中，国家产业政策规定应限制发展的，

产品价格已彻底放开的，企业盈利较大的，应取消对其

减免所得税、调节税的照顾。

对饮食服务企业，在 1991 年度决算中，可继续执行

财政与企业“二、八分成”的办法。按“二、八分成”办法

超收返还的资金如何返还、使用，由各地自行确定。

三、认真做好抗洪抢险支出的财务处理工作。今年

部分省、市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灾区国营商业企业抗洪

抢险支出大量增加，非灾区国营商业企业支援救灾的支

出也大量增加。各地要严格按照商业部、财政部联合下

发的司发（9 1 ）财（价）会联字第 79 号文件精神搞好有关

的财务处理。国营商业企业发生的抗洪救灾抢险支出，

在“营业外支出”科目中增列“抗洪抢险救灾支出”项目

反映。企业支援抗洪救灾的捐款、捐物支出以及义卖支

出，应在企业留利中列支。

四、认真审核商业企业成本开支范围和标准。要严

格按照财政部（90）财商字第 504 号文和商业部、财政部

（91）商财联字第 82号文的有关规定认真核算商业企业

成本。从 199 1 年 1 月 1 日起，国营商业企业固定资产大

中小修理所发生的支出一律在修理基金中开支，不得列

入费用；企业低值易耗品必要的维修支出暂在“修理基

金”中开支，不得列入费用。对财政部（90）财商字第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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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我部正在

拟订补充规定，不久将印发各地执行。

五、做好粮油统销价格提高后的财务处理工作。从

1991 年 5 月 1 日起，国家提高了粮油统销价格。根据财

政部、商业部（91）财商字第 414 号文的规定，粮食企业

由此增加的收入要全部作销售收入处理，计入盈亏，财

政部门取消对粮食企业的粮油提价补贴。粮食新统销

价与统购价的差额按实际销售的品种、数量计算，新统

销价高于统购价所增加的收入冲减平价亏损，财政部门

相应调减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指标；新统销价低于统购

价部分所增加的开支，企业作增加亏损处理，财政部门

要相应调增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指标。凡与上述规定

相抵触的，一律以本规定为准。

地方财政部门向粮食企业拨付粮油统销价提高后

中央财政分成收入抵顶的加价款时，属于粮食提价收入

分成抵顶部分，作列收列支处理，即将粮食统销价提高

后因调减粮食企业亏损补贴指标所减少的亏损补贴款

转到“粮油加价款”预算科目中列支。属于食油提价收

入分成抵顶部分，用中央财政继续拨给的食油加价款拨

付粮食企业。以上如有不足，则用地方自有财力垫付，

也在“粮油加价款”预算科目中列支。

各地自定的与上述规定相抵触的有关粮油销价提

高后的核算办法，一律停止执行，并按规定调整帐目。

六、做好食油加价款进成本的财务处理工作。从

1991 年 5 月 1 日起，粮食企业按比例价收购和省间调

拨以及进出口的食油，一律按比例价记帐和核算，将食

油加价款计入进价成本，地方财政不再对粮食企业补贴

加价款，并取消粮食企业核算中有关食油加价款和省间

调拨价外补贴方面的内容。同时，对 1991 年 4 月 30 日

库存平价食油按比例价调增帐面价格，其比例与统购价

之间的差额，属于周转库存食油，相应增加“国家流动基

金”；属于国家储备食油和商品储备食油，相应增加“国

家特种储备基金”。

食油改按比例价核算成本后，调出和供应出口地

区，按实际调出和供应出口的数量、品种及统购价与比

例价的差额计算，所增加的收入要按 23%的比例用地

方自有财力上交中央。从省外调入和接收进口地区，按

实际调入和接收进口的数量、品种和国务院国发（1991）

18 号文规定的提价幅度计算，所增加的开支中央负担

23%，中央拨付的补贴款，地方财政作增加自有财力处

理，专项用于解决财政应补未补的粮食财务挂帐。

七、做好省间调拨和进出口粮食改按比例价结算的

财政处理工作。

1、关于省间调拨粮食的财务处理工作。从 1991 年

5 月 1 日起，省间平价粮食调拨改按比例价结算，调出

地区粮食企业由此增加的收入，作利润处理，计入盈亏；

财政部门要相应调减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指标，由此减

少的亏损补贴款转作地方自有财力，按规定比例专项上

交中央财政后的结余部分，要专项用于解决财政应补未

补的粮食财务挂帐。调入地区粮食企业由此增加的开

支作增加亏损处理，财政部门要相应增加粮食企业的亏

损补贴指标，但在拨补这部分亏损补贴款时，要列入“地

方粮油价外补贴”预算科目；中央财政按规定标准拨付

的补贴款，地方财政作增加自有财力处理。

2、关于进口粮食财务处理工作。从 1991 年 1 月 1

日起，中央计划内进口粮食改按比例价拨交，调入地区

粮食企业由此增加的开支，作增加亏损处理，财政部门

要相应增加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指标，但在拨补这部分

亏损补贴款时，要列入“地方粮油价外补贴”预算科目；

中央财政按规定标准拨付的补贴款，地方财政作增加自

有财力处理。

3、关于出口粮食财务处理工作。从 1 991 年 5 月 1

日起，中央计划内出口粮食改按比例价结算，供应出口

地区粮食企业由此增加的收入，作利润处理，计入盈亏；

财政部门相应调减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指标，由此减少

的亏损补贴款转作地方自有财力，按规定比例专项上交

中央财政后的结余部分，要专项用于解决财政应补未补

的粮食财务挂帐。

以上未按规定执行的，要调整有关帐目。

八、做好专项储备粮食和商品储备食油财务处理工

作。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财政部、商业部、中国人

民银行、国家粮食储备局（91）财商字第 265号文的有关

规定，认真核实粮食企业收购专项储备粮食和商品储备

食油数量、品种、价格等情况，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粮食企业弄虚作假，套取财政补贴。

关于专项储备粮食财务处理工作。专项储备粮食

一律按国家规定的结算价作为进价成本核算。凡以统

购价作为进价成本核算的，要按其结算价与统购价的差

额调增帐面价值；同时，相应冲减“应收加价款——专项

储备粮食差价款”科目反映的金额。实际收购价高于或

低于国家规定结算价的差额部分，计入粮食企业平价盈

亏，实际收购价高于结算价所增加的开支，企业作增加

亏损处理，财政部门拨补这部分亏损补贴款时，在“地方

粮油价外补贴”预算科目中列支；实际收购价低于结算

价所增加的收入，企业作冲减“财政应弥补亏损”处理，

财政部门相应减少对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企业经营

专项储备粮食的费用开支，一律作为“平价商品流通费”

核算；中央财政拨补的利息和费用补贴款，企业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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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补贴收入处理，冲减平价亏损，不得用于建仓或挪作

他用。地方储备粮食所增加的费用开支，企业也作“平

价商品流通费”核算，但财政在拨补这部分亏损补贴款

时，要在“地方粮油价外补贴”预算科目中列支。

关于商品储备食油财务处理工作。商品储备食油

的费用开支，企业作为“平价商品流通费”核算。中央财

政垫付的利息补贴款，企业作政策性补贴收入处理，冲

减平价亏损，商品储备食油调拨或销售时，要将中央财

政垫付的利息补贴款作为调拨价或销售价的组成部分

收回，作为应交款专项上交财政部门。地方储备食油的

财务处理，比照上述地方储备粮食的规定办理。

专项储备粮食和商品储备食油，粮食企业一律作为

平价业务核算，不得列入议价盈亏。未按规定执行的

要按上述规定调整过来，并督促企业调整有关帐目。

九、认真核实粮食企业盈亏，防止议价挤平价。各

级财政部门要严格审核粮食企业的费用开支，督促企业

合理分摊平、议价费用。凡能分清平、议价经营的费用，

要直接列入平、议价经营盈亏；对划分不清的商品流通

费用，属于借款利息、商品损耗、手续费、保险费开支，要

按平、议价粮油的平均库存成本分摊；其它开支，按平、

议价粮油的经营量分摊。凡是商品流通费用分摊不合

理的，在汇审决算时要调整过来。

粮食企业应本着买得进、卖得出、周转快的原则经

营议价粮油，不应发生亏损。如果发展亏损，应由企业

用留利和其它自有资金弥补。具体弥补情况，应在年度

决算中详细反映。

按照商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91）商财（价）

联字第 113号文的有关规定，粮食企业要按一定比例提

取议价利润，用于归还“八五”期间建设简易粮库（油罐）

的贷款。企业提取时，作增加“专用基金——生产发展

基金”处理；归还建仓贷款时，相应减少专用基金。粮食

企业提取的议价利润，要足额还贷，不得挪作他用。

十、各级财政部门对基层企业和各地区、各部门上

报的决算，一定要坚持“先审后汇”的原则，不能“先汇后

审”，更不能只汇不审。对决算中发现的问题，要按有关

规定认真处理，并调整企业帐目和会计决算。

十一、认真做好商业、粮食企业财务分析工作。

1991 年度财务分析的重点是通过分析国营商业、粮食

企业主要财务指标的增减变化情况，总结好的经验，找

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

（1991 年 10 月 18 日）

编审决算
财政部关于做好金融、保险企业

1991 年度会计决算编审工作的通知

（91）财商字第 386 号

为正确核算和反映金融、保险企业的经营成果，保

证国家财政收入，各金融、保险企业要严格按照《国营金

融、保险企业成本管理办法》和我部有关规定，做好

1991 年度会计决算编审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认真核实企业盈亏

1.金融、保险企业各项业务收入，代办和委托代办

的手续费收入（包括代理人民银行业务的全额手续费收

入），劳务服务费收入，未独立核算的信托部门收入，经

营外汇业务的收入，都要在有关会计决算中如实反映。

2.严格审查各项开支，认真核实成本。各项支出和

按规定应分摊的各项费用，均应纳入会计决算。凡不属

于本年的有关费用支出不得以预提、待摊等名义虚增、

虚减当年盈亏。各银行 1991 年在注重社会效益与自身

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同时，节约费用支出，把综合费用率

控制在核批的计划水平之内。银行、保险公司实行综合

费用率指标包干试点办法的省、市分行（分公司），应严

格按我部（91）财商字第 108号、（91）财商字第 128号文

规定执行，包干试点单位综合费用在年终决算中按实列

支，经当地中企处审查签署意见后，节余部分在“营业外

支出”、“费用节余”科目中专项反映，其中企业留用

80%部分转入专项基金，并按规定缴纳“两金”，上交财

政 20%部分在利润解缴中单独反映，超支部分在“营业

外收入”、“弥补费用超支”科目中用利润留成资金补足。

银行办理国库券业务按规定开支的宣传、会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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